
 

 

姓名： 

 

現職： 

 

 

 

事蹟簡介： 

一、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註： 

一、事蹟簡介請以A4紙張繕打，分2點扼述主要事蹟，字數以300字為限，

字體請用「14」標楷體，「現職」請含服務機關及職稱；本表請用電

腦打字，報府時隨文檢附電子檔。 

二、請以上年度優良事蹟為主。 

三、簡介內容請敘明具體事蹟、時間、效益及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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